鄂伦春自治旗全面推行

“蒙速办·一次办”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审批服务效能，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全面推行“蒙速办·一次办”工作实施方案》要求，结合鄂伦春自治旗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打造“蒙速办”政务服务品牌为抓手，全面推行“蒙速办·一次办”工作，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主要目标

聚焦高频事项，经过梳理整合、流程再造，将企业群众需到多个部门办理或多件相关的“事”“一揽子事”，变成企业群众眼中或窗口统一办理的“一件事”。实行“一次告知、一套表单、一次受理、一次联办、一次办成、一窗发证”闭环办理，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套餐式、主题式集成服务，逐步实现从部门审批一个事项向服务企业群众“一件事”转变，全力打造“蒙速办·一次办”品牌。2021年6月底前，参照内蒙古自治区公布的103项“蒙速办·一次办”事项清单，结合鄂伦春旗实际与企业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业务量较大的事项在全旗范围内实现“一件事一次办”。 

二、主要任务

（一）统一梳理事项清单。围绕公安、市场监管、教育、医疗、住房、社保、民政、交通等重点领域，统一梳理办理频率高、与企业群众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事项，按照“成熟一批、公布一批、实施一批”的要求，参照内蒙古自治区公布的103项“蒙速办·一次办”事项清单制定鄂伦春旗“蒙速办·一次办”事项清单。（旗政务服务局牵头，各部门分工负责，2021年4月30日前完成）
（二）统一优化再造办事流程。以“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成本、减跑动”为原则，统一梳理“一次办”事项办理环节，依法精简材料、归并流程、压缩时限，推动业务整合和流程再造，统一编制公布流程图，实现并联审批、集成服务、统一反馈。（旗政务服务局牵头，各部门分工负责，2021年4月30日前完成）
（三）统一编制发布办事指南。整合优化“一件事”涉及的依据、条件、程序、期限、办理方式、申报材料等要素，重点列明办理流程、申报要件、办理时限及咨询电话等，编制统一的办事指南，通过内蒙古政务服务网鄂伦春旗站点、“蒙速办”移动端、大厅告示牌等线上线下多种形式“一次告知”，使企业群众查询、办理一步到位。（旗政务服务局牵头，各部门分工负责，2021年4月30日前完成）
（四）统一设置线下综合窗口。优化升级旗政务服务中心“一站式”功能，统一开设“一件事一次办”窗口，探索实行告知承诺、容缺受理，全面推行“前台一窗受理，后台并联审批，内部流转代办，统一窗口出件”。“一件事一次办”窗口使用自治区政务服务局确定的统一标识。鼓励将“一次办”延伸到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对办理结果采取现场递交、邮政寄递等方式“一次送达”。（旗政务服务局牵头，各部门分工负责，2021年4月30日前完成）
（五）统一设置线上专栏。在内蒙古旗政务服务网鄂伦春旗站点和“蒙速办”移动端设置线上“一次办”专栏，提供办事指南查询、申请表格下载等服务，逐步实现线上线下同一标准、同一流程、同质服务、一体化办理。同时，兼顾好老年人、视障听障残疾人等群众的需求，采取必要的线下补充手段，有针对性地提供人工指导和服务。（旗政务服务局牵头，各部门分工负责，2021年4月30日前完成）

（六）统一组建专业队伍。“一次办”事项办理实行专人全流程跟踪服务。组建专业队伍，负责咨询导办、收件与受理、代办帮办、资料流转、协调对接、发证领证等工作。窗口工作人员人员数量根据办件量进行动态调整。（旗政务服务局牵头，各部门分工负责，2021年4月30日前完成）
（七）统一制定地方标准。参照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制定出台“一次办”标准，制定鄂伦春旗一次办”标准。结合政务服务“好差评”工作，统筹设计监督评议。加强业务培训，加快推进标准规范应用。（旗政务服务局牵头，各部门分工负责，2021年7月30日前完成）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把推进“蒙速办·一次办”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细化分解任务，压实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相关工作、亲自把关重要方案、亲自协调关键环节、亲自督查落实情况。鄂伦春自治旗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建立专项工作台账，定期调度、通报进展情况，旗财政局要将开展“一次办”所需资金纳入本级年度财政预算，给予充足经费保障。

（二）落实工作责任。各乡镇各部门紧盯任务时间节点，逐级落实工作责任，密切配合、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牵头部门要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积极发挥牵头作用；配合部门要主动作为、履职尽责，认真完成工作任务；相关职能部门要配合政务服务局加快推进相关工作；

（三）加强督查考核。将“蒙速办·一次办”工作纳入乡镇部门年度深化“放管服”改革和政务服务绩效考核。各乡镇各部门要制定专项工作台账，定期调度、通报进展情况，推动工作落实。建立惩戒问责机制，对工作推进不力、损害企业群众合法权益的，依纪依法严肃问责。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将对各乡镇各部门工作情况进行督查问效。

（四）加强宣传引导。建立健全企业和群众满意度评价机制，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和新媒体等方式进行宣传推广，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做好政策法规宣传解读，正确引导社会预期，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广泛凝聚共识。

附件: 1.“蒙速办·一次办”事项清单

2.“蒙速办·一次办”事项办事指南、流程图（暂行）

附件1

	“蒙速办·一次办”事项清单 

	序号
	主  题  名  称

	1
	我要开办食品生产企业

	2
	我要开烟酒专卖店

	3
	我要建养殖场

	4
	我要开医疗器械店(第三类医疗器械)

	5
	我要开农药店

	6
	我要开药店

	7
	我要开网吧

	8
	我要开小餐馆（50平方米以下）

	9
	我要开超市

	10
	我要开汽车维修部

	11
	我要开理发店

	12
	我要开饮品店

	13
	我要开服装店

	14
	我要开洗车行

	15
	我要开文体用品店

	序号
	主  题  名  称

	16
	我要开建材五金销售店（不含危险化学品）

	17
	我要开广告公司

	18
	我要开水果店

	19
	我要开家政公司

	20
	我要开手机专卖店

	21
	我要开室内装修店

	22
	我要开皮鞋修护店

	23
	我要开乐器专卖店

	24
	我要电动车专卖店

	25
	我要开推拿馆

	26
	我要开电影院

	27
	我要开诊所

	28
	我要开物业公司

	29
	我要开奶食品店

	30
	我要开眼镜店

	31
	我要办农民专业合作社

	32
	我要开家庭农牧场

	33
	我要办理企业用电报装

	序号
	主  题  名  称

	34
	我要办理企业用水报装

	35
	我要开民宿（含餐饮）

	36
	我要开宾馆

	37
	我要经营足浴、洗浴场所

	38
	我要开干洗店

	39
	我要开书店

	40
	我要开日用化妆品店

	41
	我要开画廊

	42
	我要开茶楼

	43
	我要开熟食店

	44
	我要开琴行

	45
	我要开宠物店

	46
	我要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机关事业单位转入）

	47
	我要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机关事业单位转出）

	48
	我要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城镇居民转入）

	49
	我要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城镇居民转出）

	50
	我要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城乡居民转入）

	51
	我要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城乡居民转出）

	序号
	主  题  名  称

	52
	我要办新生儿出生事项

	53
	我要办理一般纳税人申报缴税

	54
	我要从事网络销售食品

	55
	我要办理新车上牌

	56
	我要申请临时救助资金

	57
	我要开花店（200㎡以下）

	58
	我要开打字复印店

	59
	我要开便利店

	60
	我要开电脑维修店

	61
	我要开育婴店

	62
	我要开家具店

	63
	我要开玩具店

	64
	我要开旅行社

	65
	我要开照相馆

	66
	我要开二手车行

	67
	我要开房产中介机构

	68
	我要办网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资格证

	69
	我要办公积金贷款

	序号
	主  题  名  称

	70
	我要办残疾人证

	71
	我要开婚庆礼仪服务中心

	72
	我要开兽药店

	73
	我要开宠物医院

	74
	我要办理医师执业注册

	75
	我要经营货物运输

	76
	我要开母婴护理中心

	77
	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78
	我要申请最低生活保障

	79
	我要办理不动产权证（新建商品房交易）

	80
	我要办理不动产权证（二手房交易）

	81
	我要办理快递业务经营许可

	82
	我要开农资经营店

	83
	我要办理企业用气报装

	84
	我要开粮食收购站

	85
	我要开废品回收店

	86
	我要开社区卫生服务站

	87
	我要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序号
	主  题  名  称

	88
	我要开面馆

	89
	我要开印刷企业（不含出版物类）

	90
	我要开办燃气销售网点

	91
	我要开养老院

	92
	我要开表演机构

	93
	我要生产经营食用菌菌种

	94
	我要办会计代理记账机构

	95
	我要开美容院

	96
	我要开健身馆

	97
	我要开游泳馆

	98
	我要开电玩城

	99
	我要开生鲜乳收购站

	100
	我要开畜禽养殖场（不含野生动物）

	101
	我要开木材加工厂

	102
	我要办理新生入学（进城务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

	103
	我要开干果店


11

